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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建築物雨水及污水下水道排水設備聯接檢核表

(建照階段 )                                                   

起 造 人

地 號 地址

建築師或

專業技師

申請類別 □用戶排水設備建築許可       □用戶排水設備變更設計

工程類別 □新建  □增建  □改建  (□既有  □切換閥   依個案狀況調整 )

項 次 查 驗 項 目 檢核 頁

數

備 註

1 委託書

2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並符合規定

(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自主檢查表 )

3 現況照片

4 設計圖說 (位置圖、排水平面圖等 )

雨污水須用不同顏色標註

圖面須加註是否

為供公眾使用

檢核結果 簽名

  

    年   月   日

核蓋大小章

( 公司、商號、事務

所 )

備註 1.上表資料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檢核無誤並符合相關法規者打「○」。

2.相關文件請自行下載。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依相關法令進行規劃、設計、監造雨污水下水道排水

設備，如有不實，除願受相關法令處分外，並將依相關規定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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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建築物雨水及污水下水道排水設備

設置設計自主檢查表

起

造

人

地

號

地

址

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第  次變更□○使用）案，業由本建築師（技師）檢

討後均符下列法規，敬請貴科備查。

1 、 依據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規定如下：

1. □第四條：污水管渠及雨水管渠應分開設置，不得混接。

2. □第十五條：用戶應於其建築基地內擇與所接用下水道最近距離處，設置人孔或陰

井，並以連接管接用污水下水道。

3. □第十七條略以：預設之用戶排水設備，其銜接建築物地下層污水處理設施之污水

管，應設置切換裝置及供地上層污水匯流後直接排入地面預留陰井之連接管線。

4. □第二十七條：污水陰井底部應設置凹型導水槽；其坡度不得低於上下游管渠坡度，

槽頂二側並應留設適當坡度。

5. □第三十二條略以：污水管渠管材為塑化類者，應為橘紅色，其他管材應有橘紅色

之顯著標示。

6. □第三十三條略以：污水管渠埋設覆土深度，建築基地內二十公分以上。

7. □第三十四條：污水人孔、污水陰井、匯合井及清除孔之框蓋應能承受車輛載重；

污水人孔及污水陰井之框蓋應有污水標示，用戶排水部分並為密閉式。

2 、 □其他（                                ） 

附註：

1.本表未勾選之項目，因不適用本案，故未勾註。

2.若本表勾選部份與送審內容或現場不符者，請簽證建築師或技師負全責。

3.本表內容以本府公告為準，如有擅自修改，請簽證建築師或技師負全責。

4.專業技師：指依技師法規定取得環境 ( 衛生 ) 工程、土木或水利科之工業技師。 ( 細

則第13條 )

引用法規： l. 本法：下水道法；2.細則：下水道法施行細則；3.設備標準：下水道用戶

排水設備標準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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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 工務處 )

下列表項由承辦單位填寫 ( 申請人請勿填寫 )

審

查

結

果

判定結果 審核章 ( 下水道科戳章 )

1. □污水下水道尚未到達：用戶應設置用戶

排水設備，設置化糞池或建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並已設置切換裝置及供污水匯流後

直接排入地面預留陰井之連接管線。

2. □污水下水道尚未到達：用戶應設置或納

入專用 污水下水道系統 ( 一併副知 : 

水污染防治法主管機 關 ) 。

3.

□污水下水道已到達：用戶應設置用戶排水設

備將污水接入陰井或人孔，排洩於污水下水

道，不得經由原設置之化糞池或建築物污水

處理設施再排洩於污水下水道（設備標準第

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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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

彩

色

照

片

近照

遠照

工

程

造

價

及

現

地

勘

查

1 、

工程造價新台幣                          元

2 、

□ 未動工

□ 已動工完成至                 

3 、

□基地內無既有排水溝渠

       □基地內有既有排水溝渠，將原地保存

       □基地內有既有排水溝渠，將辦理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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